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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比选文件

2026年度项目保险采购项目比选公告

1. 项目概况

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受项目业主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对2026年度项目保险采购项目进行竞争性比选，该项目经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批准。资金来源自筹资金，现特邀请有兴趣的参选人参与竞争。
2. 项目概况比选范围及规模

2.1项目概况：

（1）西部服务中心（沙坪坝站社会车辆停车场-1F至-7F）：面积144010.60㎡，停车位2697个、电梯32部，电瓶巡逻车及微型消防车共9台（其中电瓶巡逻车4台、微型消防车5台）。

（2）西部服务中心（重庆西站负一楼）：重庆市沙坪坝区凤中路168号（火车西站负一楼），面积5200㎡，电梯2部。

（3）西部区域服务中心（金沙街项目）：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坝站西路200号，面积35089.67㎡，直梯1台，扶梯22台。

（4）轨道1号线：面积287615.26㎡，含24个站点（朝天门至璧山，面积284860.26㎡）、7个变电所（尖顶坡、大学城、陈家桥、微电园、远祖桥、石井坡、高庙村，面积2755.00㎡）。

（5）轨道2号线：面积207435.34㎡，含24个站点（较场口至大江，面积198793.34㎡，该面积包括曾家岩新增面积13124.2㎡、谢家湾新增面积2825.12㎡）、5个变电所（龙家湾、袁家岗、动物园、白居寺、金家湾，面积8642.00㎡）。

（6）轨道4号线：面积114469.57㎡，含7个站点（铁山坪至复盛、面积114025㎡）、2个变电所（鹿栖及果园，面积444.57㎡）按实际交付节点购买。

（7）轨道5号线：面积533036.50㎡，含30个站点（悦港北路站至跳蹬站527363.77㎡、4个变电所（金建路变电所、华岩中心变电所、110kV轨道华龙站变电所、红岩村外挂所，面积5672.73㎡）。

（8）轨道6号线：面积726305.85㎡，含41个站点（悦港北路站至跳蹬站、11个变电所（五红路主所、北碚主所、平场主所、中梁山隧道南变电所、中梁山隧道北变电所、铜锣山变电所、蔡家大桥南变电所、蔡家大桥北变电所、红岩坪外挂所、沙河坝外挂所、重庆东-长生老街区间跟随所、重桃区间跟随所，面积23311.19㎡），扶梯31部，电扶梯8部（长）。 

（9）轨道9号线及台商车辆段：面积656893.55㎡，含26个站点（新桥至兴科大道，面积557832.69㎡，其中一期477927.88㎡、二期79904.81㎡）、1个变电所 （从岩寺，面积1300.00㎡），1个车辆段（台商车辆段，面积69233.86㎡，含1辆巡逻车）。

（10）轨道10号线：面积615960.29㎡，含25个站点（鲤鱼池至王家庄，面积454876.54㎡，兰花路至大礼堂面积155350.75㎡），变电所4个（长航、T3、长河、大坝寺，面积5733.00㎡）。

（11）轨道环线：面积633949.79㎡，含28个站点（奥体中心站至谢家湾站，面积632008.19㎡）、1个变电所（周家院子变电所，面积1941.60㎡）。

（12）南部服务中心（白鹤枢纽站场-3F社会车辆停车场及进出口车道）：面积35000.00㎡，含通道、446个车位、4台电梯、1台扶梯。

（13）南部服务中心（枢纽.南湖MALL）：面积21000.00㎡，保险范围1-4层公共区域、扶梯7台、电梯5台、电子广告屏、幕墙、玻璃屋顶等范围，不含停车场）。

（14）南部服务中心（康庄公交枢纽站）：在管面积34476.86㎡，含138个车位、10台电扶梯、5台直梯、LED屏、玻璃顶及玻璃幕墙。

（15）双堰TOD：面积85475.41㎡，含466个车位、23部电梯。

（商务办公、商业、换乘厅、公交站场配套、地下车库、设备房、绿地区域及绿地公共区域）

（16）重庆东站物业服务中心：面积378339.26，235个车位,电梯：231台(其中直梯91台、扶梯128台、步道梯12台).
（17）元时代服务中心：面积13.59万方，含300个车位、25部电梯。明年交付面积77878.37，车位1980个，电梯18台（按实际交付节点购买）

（18）元时代服务中心售楼部：面积约4200㎡，车位26个，电梯2个。

（19）4号线保税港1C通道：面积约2000㎡，包括6部电梯，增加到轨道9号线项目公众责任险保障区域。

（20）江北国际旅客捷运系统部分运营维护项目：面积10377.85㎡（运用库6183.85㎡，物资库256㎡，综合楼3938㎡）。

2.2项目比选范围：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各服务区域内的保险服务，具体详见比选文件附件1。

2.3服务期限：

（1）西部区域服务中心、轨道1号线、轨道2号线、轨道4号线、轨道5号线、轨道6号线、轨道9号线、轨道10号线、环线、南部区域服务中心、轨道4号线保税港站1C口商业通道项目、捷运项目：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双堰TOD：自2026年2月9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3）重庆东站物业服务中心：自2026年7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4）元时代服务中心：自2026年5月22日—2026年12月31日止。

（5）元时代服务中心售楼部：自2026年9月9日—2026年12月31日止。

（6）西部区域服务中心金沙街：自2026年8月29日—2026年12月31日止。

上述各项目保险期限最终以项目实际通知为准。

3. 参选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比选要求参选人须具备以下条件：
3.1.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有效营业执照，营业范围中需包含保险相关业务。

（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若分公司作为参选主体，则分公司需同时提供母公司营业执照及分公司负责人资格，事业单位提供法人证书）
3.1.2参选人须为工商局注册登记的企业。
3.1.3 信用要求 
（1）参选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需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并提供“信用信息报告”，报告中不得有相关行政处罚、严重失信、经营（活动）异常等违规、违法信息（信用报告下载时间段需为领取比选函或发布比选公告后至开标前，比选人在开标当日查询各参选人的信用信息报告，各参选人信用信息报告以开标当日查询的结果为准）。

（提供有效的信用信息报告复印件）
（2）关联关系：参选人须按第15条参选文件格式提供《参选人关联关系单位披露表》。

竞选过程中如比选人发现各参选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比选人有权取消有关联关系的所有参选人参与本项目的资格或重新组织比选。

4.参选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在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交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http://www.cqjtsn.com）网上下载比选文件。
5.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公告在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以及重庆交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http://www.cqjtsn.com）发布。

6.参选文件的递交  

6.1 参选文件递交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13时30分（北京时间）。递交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14时00分。                                                                                                                                                                                                                                                                                                                                                                                                                                                                                                                                                                                                                                                                                                                                                                                                                                                                                                                                                                                                                                                                                                                                                                                                                                                                                                                                                                                                                                                                                                                                                                                                                                                                                                                                                                                                                                                                                                                                                                                                                                                                                                                                                                                                                                                                                                                                                                                                                                                                                                                                                                                                                                                                                                                                                                                                                                                                                                                                                                                                                                                                                                                                                                            

6.2 地点为：重庆咨询大厦（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五简路2号重庆咨询大厦A栋），具体比选厅详见一楼大厅当天指示牌。

6.3 逾期送达的参选文件，不予接收。

7.联系方式

比选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腾龙大道58号附25号  

联系人： 明老师      

电  话： 023-61751776
比选代理机构：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五简路2号重咨大厦20楼2001室

联系人：吴杰航   邹胜颖  

电  话：023-67706750   023-67703002     传  真：023-67702024

8.其他要求

8.1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自收到参选文件至发布中选公示（清标）期间若参选人在参选期间出现包含但不限于弄虚作假、借用、冒用资质、PS图、业绩造假、挂靠、社保不符、信用报告不符要求及其他违反国家招投标相关规定的情形均按取消其中选候选人资格处理，且不予退还比选保证金。

8.2参选人因履约不到位引起的各类行政处罚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后果均由参选人自行承担，并自行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8.3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参与比选，不得转包、分包。存在关联关系的公司只能选择一家公司参与本项目比选，不能联合参与比选，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项目的比选。关联关系包括：全资、控股、参股关系，为同一母公司控制的，法人代表为同一人的。

9．参选报价

9.1所有参选报价均以人民币报价。

9.2报价范围：

（1）本次参选报价为总价包干方式，总价包含为实施和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保险费、企业管理费、利润、税金等所需的一切费用。

（2）合同期内不含税价及含税价均不因税率变化做调增。
（3）比选人不组织集中踏勘，由参选人自行前往现场了解相关项目情况，不论参选人是否自行前往现场进行踏勘，均视为参选人已充分了解项目现状情况及潜在风险，参选报价均视为已包含相关风险费用综合在报价内。
9.3本项目参选人须提供专票（税率为 6 %）。

9.4本次比选设置最高限价，不含税总价最高限价为人民币398952.95元，参选报价不含税总价超过最高限价的，参选文件按否决参选处理。

10. 参选文件编制、密封和份数

10.1参选文件和参选文件电子文件信封装入“参选文件”大袋中，密封并在袋上封口处加盖参选人单位公章（鲜章）。

“参选文件”大袋封套上标明以下内容：

（1）比选人名称：                           
（2）参选人名称：                   （公章）
（3）项目名称：                              

（4）在2025年    月    日    时00分前不得开启

10.2参选文件份数和编制

10.2.1参选文件份数

参选文件两份：正本1份，副本1份。

参选文件电子文件两份（光盘或U盘；盖章版PDF扫描件）；装入信封中，光盘或U盘表面须粘贴加盖鲜章（公章）的白纸；

10.2.2参选文件的编制

将参选文件装订成册。所有参选文件不论使用任何方式进行装订，必须保证投参选文件装订牢固，
参选文件的装订要求

应按照第15条规定格式装订成册，并应编制目录，标注页码。

11.费用承担

11.1参选人应承担参与本项目参选所涉及的一切费用。不论评比结果如何，比选人在任何情况下既无义务也无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11.2比选服务费：

按照以下服务招标所列费率执行，以中选的参选总报价为计费基数计取。

	      服务类型

       费率

中标金额

（万元）
	货物招标
	服务招标
	工程招标

	100以下
	1.5%
	1.5%
	1.0%

	100-200
	1.1%
	0.8%
	0.7%

	200-500
	1.08%
	0.78%
	0.69%

	500-1000
	0.76%
	0.43%
	0.52%

	1000-5000
	0.45%
	0.23%
	0.32%

	5000-10000
	0.23%
	0.09%
	0.18%

	10000-100000
	0.045%
	0.045%
	0.045%

	1000000以上
	0.009%
	0.009%
	0.004%


注：比选代理服务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

本次比选代理费由中选人领取成交通知书时一次性支付给代理人。竞选人应将此费纳入竞选报价中，不得单独列出。中选金额不满50万元的，按3000元计取；中选金额在50万元以上且不满100万元的，按项目5000元计取；中选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按项目个数参照招标（或比选）代理服务计费方式表格以实际中标金额为基数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后下浮20%作为代理服务费。

12.参选保证金：

12.1参选保证金的金额为：7900元（大写：人民币柒仟玖佰元整）。

12.2参选保证金提交方式：以银行对公转账形式提交。

12.3提交时间和方式：参选保证金由参选人账户转至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其款项到账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11日17时30分前）。

参选保证金指定账户如下：

户名：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民生银行南坪支行

账号：648680030  

12.4参选保证金有效期同参选有效期：90天。

特别提示：请参选人务必详细阅读下列条款！

（1）参选人必须在付款凭证备注栏中注明是“2026年度项目保险采购”；

（2）各参选人在银行转账参选保证金时，须充分考虑银行转账的时间差风险，如同城转账、异地转账、跨行转账的时间要求，未在本比选文件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到账的，当场退还其参选文件；

（3）保证金联系电话：023-61751776   

（4）参选保证金退还：非中选人的参选保证金，于中选通知书发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中选人参选保证金与中选通知书发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若中选单位比选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的，由中选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13.履约保证金

13.1履约担保

履约担保的形式：现金或转账。

（2）履约担保的金额：中选含税总价的10%（精确至千位整数），中选单位比选保证金若转为履约保证金的，由中选单位提出申请并另行补足差额部分。
（3）履约担保的提交时间：参选人应在中选通知书发出后10个工作日内向比选人递交，且在出具保单前。否则，比选人有权取消中选资格。

（4）履约担保的期限：提交之日起至本项目服务期满。

（5）履约担保的退还时间：保险服务期满，且经比选人确认中选单位无违约情况后，比选人收到中选单位的履约保证金缴纳收据原件后1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14. 评比办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14.1评比委员会对报价不高于最高限价的所有参选人的参选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符合性审查包括资格审查、响应性评审。符合性审查合格的参选人中，参选单位的不含税总价由低到高依次排序。

若出现两家及以上参选单位不含税总价相同且最低的情况，须现场进行二次报价，直至出现价差为止，对未中选情况不做解释。

比选人根据评比委员会提出的书面报告和推荐的有排序的中选候选人情况，确定排名第一的中选候选人为中选人。如果排名第一的中选候选人放弃中选，比选人将依法确定排名第二的中选候选人递补为中选人，依此类推。

14.2资格审查：

14.2.1参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有效营业执照，营业范围中需包含保险相关业务。

（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若分公司作为参选主体，则分公司需同时提供母公司营业执照及分公司负责人资格，事业单位提供法人证书）
14.2.2参选人须为工商局注册登记的企业。
（提供有效的工商局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

14.2.3资质要求：

参选人须具备银行保险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保险许可证。

（提供有效的保险许可证复印件，若分公司作为参选主体，可以提供母公司的保险许可证）

14.2.3信用要求：

（1）参选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需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并提供“信用信息报告”，报告中不得有相关行政处罚、严重失信、经营（活动）异常等违规、违法信息（信用报告下载时间段需为领取比选函或发布比选公告后至开标前，比选人在开标当日查询各参选人的信用信息报告，各参选人信用信息报告以开标当日查询的结果为准）。

（提供信用信息报告复印件）
（2）参选人须按第15条参选文件格式提供《参选人关联关系单位披露表》。

14.3 响应性评审

（1）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参选人具有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或委托代理人有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2）符合第8条服务要求的规定。（由参选人承诺，格式详见第15条文件格式的参选函。）
（3）参选报价算术错误修正符合以下要求：

参选报价有算术错误的，评审委员会按以下原则对参选报价进行修正，修正的价格经参选人书面确认后具有约束力，修正原则如下：

（1）参选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参选函中的含税总价与依据的税率以及不含税总价计算出的结果不一致的，用不含税总价按6%的费率修正含税单价。

14.4评比委员会组成：由比选人按相关法律法规组成。

14.5部分否决参选条款

14.5.1参选人的参选报价总价（不含税）超过最高限价，参选文件按否决参选处理。

14.5.2参选人不按《比选文件》要求提交参选保证金的，其参选按否决参选处理。

14.5.3参选人有串通参选或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其参选按否决参选处理。

14.5.4参选人不按评比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其参选按否决参选处理。

15. 参选文件格式

参  选  文  件

项目名称：

比选编号：


参选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目  录

（一）参选函

（二）参选人基本情况表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分公司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书
（四）工商局注册登记证明

（五）信用信息报告

（六）关联关系单位披露表

（七）承诺

（八）其他资料
（一）参选函

（比选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项目名称）比选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接受本次比选文件中提出的支付方式，报价为：不含税总价：人民币        元，含税总价：人民币       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 6  %。所填报价格必须保留至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后无数字时填写0。

2.本项目服务期限：满足比选文件的要求。
3.为此，我方就以下内容分别做出承诺：

（1）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比选文件，包括补遗文件（如有的话）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上述文件的内容并同意放弃对上述文件的内容有不明及误解的追究权利；

（2）我方承诺我们的参选文件中有关资格资信的证明文件、技术文件及相关陈述全部是真实的准确的，若有违背，我方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3）如果我方中选，我方保证在比选人规定时间内相关服务满足比选文件要求；

（4）如果我们中选，我们将在签订合同前提供履约保证金为，并保证忠实地执行保单，承担保单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5）我方的参选有效期为：自开标之日起90个日历天；

（6）若我方中选，我方将按比选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7）若我方中选，我方将接受比选人的相关管理要求；

（8）若我方中选，我方保证按比选文件要求，将比选代理服务费付给比选代理公司；

（9）如果在投标截止后，我方在参选有效期内撤回参选文件，同意贵方不退还我方的参选保证金。
参 选 人：                　　　　　               （盖单位法人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地    址：                                                                             
网    址：                                                                            
电    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二）参选人基本情况表

	参选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  真
	
	网址
	

	组织结构
	

	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
	姓  名
	
	技术职称
	
	电  话
	

	技术负责人
	姓  名
	
	技术职称
	
	电  话
	

	成立时间
	
	员工总人数：

	企业资质等级
	
	其中
	项目经理
	

	营业执照号
	
	
	高级职称人员
	

	注册资金
	
	
	中级职称人员
	

	开户银行
	
	
	初级职称人员
	

	账号
	
	
	技
工
	

	经营范围
	

	备注
	


后附：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若有）

（3）分公司负责人资格证明书（若有）

（4）保险许可证
分公司负责人资格证明书

              （分公司负责人姓名）系              （参选单位）的分公司负责人。

特此证明


参选人：                           （盖单位法人章）

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三）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参选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参选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参选人：              
（盖单位法人章）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明需按上述格式填写完整，不可缺少内容。在此基础上增加内容的不影响其有效性。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参选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现委托    （姓名）       （手机号码）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 修改        （项目名称）参选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 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参选人：                           （盖单位法人章）

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双面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双面


注：1、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参加参选活动并签署文件的不需要授权委托书，只需提供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明；非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参加参选活动及签署文件的除提供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明外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2.授权委托书需按上述格式填写完整，不可缺少内容。在此基础上增加内容的不影响其有效性。
工商局注册登记证明资料
（五）信用信息报告（下载完成的报告，格式自拟，加盖公章）
（六）关联关系单位披露表

	序号
	关联关系

类型
	关联单位名称
	关联单位

企业信用代码
	与参选人关系

	1
	负责人

为同一人
	
	
	同一法定代表人

	2
	管理关系
	
	
	是我公司的分公司

	
	
	
	
	是我公司的总公司


注：

1.参选人应如实披露关联关系单位，禁止存在下列关联关系的参选人同时参与本项目采购：（1）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主要人员信息”名单为准）；（2）参选人之间存在管理关系。竞选过程中如比选人发现各参选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比选人有权取消有关联关系的所有参选人参与本项目的资格或重新组织比选。
2.后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主要人员信息”名单截图（如无则提供完整报告），截图/报告加盖参选人有效印章。
参选人（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七）承诺

致：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比选邀请函要求，                      （比选人公司名称） 郑重承诺：

1、我司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次招标前两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行为。

2、我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弄虚作假情形。贵单位在自收到投标文件至发布中选公示（清标）期间均有权对我公司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若发现弄虚作假、借用、冒用资质、PS图、业绩造假、挂靠、社保不符、信用报告不符要求及其他违反国家招投标相关规定的情形，按相关规定取消我公司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我公司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相关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
3、我司因履约不到位引起的各类行政处罚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后果均由我司自行承担，并自行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4、我司将按照比选人公司制度签订各项管理协议。

5、我司承诺满足比选文件所有要求，参选文件中没有比选人不能接受的情形。
特此承诺。

参选人（盖章）：                                                                                 

                                        年  月   日

（八）其他资料

1.

2. 

……

附件1

一、西部服务中心（沙坪坝站社会车辆停车场-1F至-7F）

（一）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地址或面积：沙坪坝站社会车辆停车场-1F、-2F、-3F、-4F、-5F、-6F、-7F，面积144010.60㎡（其中包括停车位2697个、电梯32部）。3.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赔偿限额

（1）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3）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

（4）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其中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人民币30万元。

5.免赔额为0。

6.附加险

（1）公众责任险附加火灾和爆炸责任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③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

④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50万元，其中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

⑤免赔额为0。

（2）附加停车场责任条款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碰撞、擦挂或恶意破坏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5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600万元；

③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

④每次事故碰撞、擦挂或恶意破坏赔偿限额人民币50000.00元；

⑤每次碰撞、擦挂或恶意破坏免赔为0元/次；

⑥盗抢责任每次事故免赔额不高于30%。

（3）附加电梯责任条款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③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

④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50万元，其中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人民币3万元；

⑤免赔额为0。

（二）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地址、车辆数：站东路 200号 （-1、-2、-3、-4、-5、-6、-7 层），电瓶巡逻车及微型消防车共9台（其中电瓶巡逻车4台、微型消防车5台）。

3.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使用保险非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或财产直接损失，第三者在保险期间内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本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4.赔偿限额

（1）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5万元；

（2）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万元。

5.免赔额为0。

6.附加险

（1）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附加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5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万元。

③免赔额为0。

（2）非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附加车辆及随车财物损失条款。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5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万元。

③免赔额为0。

二、西部区域服务中心（金沙街）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地址或面积：重庆市沙坪坝区站西路200号，面积35089.67㎡，直梯1台，扶梯22台。

3.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赔偿限额

（1）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3）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

（4）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RMB30万元）。

（5）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其中医疗费用人民币30万元）。

5.免赔额为0。

6.附加险

（1）公众责任险附加火灾和爆炸责任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③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RMB10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RMB30万元）；

④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RMB20万元。

（2）附加电梯责任条款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③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

④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其中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人民币30万元；

⑤免赔额为0。

三、西部服务中心（重庆西站负一楼）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地址或面积：重庆市沙坪坝区凤中路168号（火车西站负一楼），面积5200㎡，电梯2部。

3.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赔偿限额

（1）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3）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RMB3万元）；

（4）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480万元；

（5）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其中医疗费用人民币30万元）；

5.免赔额为0。

6.附加险

（1）公众责任险附加火灾和爆炸责任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③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RMB3万元）；

④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480万元；

⑤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人民币30万元（其中医疗费用人民币3万元）；

⑥免赔额为0。

（2）附加电梯责任条款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③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

④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其中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人民币30万元；

⑤免赔额为0。

四、轨道1、2、4、5、6、9、10号线及环线

（一）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轨道1、2、4、5、6、9、10号线及环线（每条线单独出保单，轨道4号线以实际承接时间为准）。

3.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各轨道线路赔偿限额

（1）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2）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其中包含医疗费用2万元）。

5.免赔：每次事故医疗费用绝对免赔为不高于人民币300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绝对免赔为不高于人民币1000元。

（二）轨道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地址、车辆数：9号线台商车辆段的电瓶巡逻车，共计1台，车架号CJ20211000524。

3.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驾驶保险非机动车（以下简称“保险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损失。

4.赔偿限额

（1）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5万元；

（2）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3万元，每人人身伤亡责任赔偿限额人民币2万元，每人医疗费用责任赔偿限额人民币0.5万元，每人财产损失责任赔偿限额人民币0.2万元。

5.免赔：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不高于50元。

五、南部服务中心（白鹤枢纽站场-3F社会车辆停车场及进出口、康庄公交枢纽站）

（一）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白鹤枢纽站场-3F社会车辆停车场及进出口，保险面积35000.00㎡，车位446个，4台电梯，1台扶梯；康庄枢纽站场、保险面积34476.86㎡，10台电梯、5台电扶梯。白鹤、康庄单独出具保单

3.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赔偿限额

（1）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2）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

5.免赔：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不高于人民币100元或损失金额10%，取高者。

（二）站场公众责任险附加火灾和爆炸责任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白鹤枢纽站场-3F社会车辆停车场及进出口，保险面积35000.00㎡，车位446个，4台电梯，1台扶梯；康庄枢纽站场、保险面积34476.86㎡，10台电梯、5台电扶梯。白鹤、康庄单独出具保单

3.保险责任

因发生意外事故导致处于被保险人控制下的停车场内的机动车辆（被保险人及其雇员的车辆除外）遭受意外损失时，被保险人应负的法律赔偿责任。

4.赔偿限额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赔偿限额人民币10万元。其中，每次事故每车擦挂赔偿限额人民币0.3万元。

5.免赔：

（1）每次碰撞、擦挂或恶意破坏免赔为0元/次；

（2）盗抢责任每次事故免赔额不高于30%。

（三）站场公众责任险附加电梯责任条款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南部服务中心白鹤枢纽站场-3F社会车辆停车场及进出口，保险面积35000.00㎡，车位446个，4台电梯，1台扶梯；康庄枢纽站场、保险面积34476.86㎡）10台电梯、5台电扶梯。白鹤、康庄单独出具保单3.保险责任

保障项目所有区域内的扶梯、直梯，在运行过程中，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4.赔偿限额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

5.免赔：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人民币不高于100元或损失金额10%。

（二）站场公众责任险附加广告及装饰装置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白鹤枢纽站场-3F社会车辆停车场及进出口，保险面积35000.00㎡，车位446个，4台电梯，1台扶梯；康庄枢纽站场、保险面积34476.86㎡，10台电梯、5台电扶梯。白鹤、康庄单独出具保单

3.保险责任

因意外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4.赔偿限额

累计赔偿金额1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1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2万元。

5.免赔：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不高于人民币100元。

六、南部服务中心（枢纽.南湖MALL）

（一）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面积21000.00㎡，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湖路28号。

3.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赔偿限额

（1）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2）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3）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RMB2万元）。

5.免赔：

（1）每次事故绝对免赔100元。

（2）每次事故人身伤亡绝对免赔100元。

（3）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医疗费用绝对免赔100元。

6. 附加险

（1）公众责任险附加商场火灾、爆炸、烟熏和水患责任条款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③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人民币100元。

（2）公众责任险附加电梯责任险条款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③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人民币20万元；

④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人民币100元。

（3）公众责任险附加广告条款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③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人民币100元。

七、双堰TOD

（一）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重庆市渝北区礼环北路26号，面积85475.41㎡，电梯23部，车位266个（商务办公、商业、换乘厅、公交站场配套、地下车库、设备房、绿地区域及绿地公共区域）。

3.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赔偿限额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③每次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人民币10万元；

④每次伤亡赔偿限额20万元。

⑤免赔：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300元或者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二）附加火灾、爆炸、烟熏、水损责任保险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②免赔：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300元或者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三）附加电梯责任保险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万元；

③每台电梯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万元；

④免赔：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300元或者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四）停车场责任保险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②每车位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万元；

③每台车位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万元；

④免赔：停车场责任－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RMB5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盗抢损失每次事故免赔率为损失金额的30%；摩托车盗抢不承担赔偿责任。每车划痕限额0.3万。

八、重庆东站

（一）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面积：378339.26㎡（公共区域、停车场、西南楼、西北楼、东南楼主楼、副楼），电梯：231台（其中直梯91台、扶梯128台、步道梯12台），停车位：235个。

3.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 赔偿限额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万元；

③每台电梯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万元；

④免赔：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300元或者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九、元时代服务中心

（一）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271号，现面积13.59万平方米，车位300个，电梯25部。2026预计交付面积约77878.37，电梯18部，车位1980个。（根据开发交付节点出具保单）

3. 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赔偿限额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200万元；

③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RMB3万元）；

④每次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人民币10万元；

⑤每次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80万；

⑥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

⑦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RMB0.5万元。

⑧附加火灾和爆炸责任保险、附加烟熏和水损保险、附加电梯责任保险限额同主险。

⑨附加停车场责任条款（其中每次事故碰撞、擦挂或恶意破坏赔偿限额人民币2000元，累计3万元）。

5.免赔

（1）医疗免赔：每次事故免赔200元或损失金额10%，取高者；

（2）财产免赔：每次事故免赔200元或损失金额10%，取高者；

（3）针对停车责任扩展条款：每次事故每车的碰撞、擦挂或恶意破坏每次免赔200元或10%，其中车辆盗抢责任每次事故免赔额30%。

十、元时代－售楼部

（一）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271号，面积4200㎡，电梯2部，车位26个。（含办公+接待+公共区域）

3. 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赔偿限额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200万元；

③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RMB3万元）；

④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

⑤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RMB0.5万元。

⑥附加火灾和爆炸责任保险、附加烟熏和水损保险、附加电梯责任保险限额同主险。

⑦附加停车场责任条款（其中每次事故碰撞、擦挂或恶意破坏赔偿限额人民币2000元，累计3万元）。

5.免赔

（1）医疗免赔：每次事故免赔200元或损失金额10%，取高者；

（2）财产免赔：每次事故免赔200元或损失金额10%，取高者；

（3）针对停车责任扩展条款：每次事故每车的碰撞、擦挂或恶意破坏每次免赔200元或10%，其中车辆盗抢责任每次事故免赔额30%。

十一、江北国际机场旅客捷运系统部分运营维护项目

（一）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总面积10377.85㎡（包括运用库6183.85㎡，物资库256㎡，综合楼3938㎡）

3. 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 赔偿限额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200万元；

③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RMB3万元）；

④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

⑤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⑥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80万元。

5.免赔

（1）医疗免赔：每次事故免赔200元或损失金额10%，取高者

（2）财产免赔：每次事故免赔200元或损失金额10%，取高者。

十二、4号线保税港1C通道

（一）公众责任险

1.投保人/被保险人：重庆通邑卫士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投保范围：面积约2000平方米，包括6部电梯，增加到轨道9号线项目公众责任险保障区域。

3. 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因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或财产损失，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①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②第三者的财产损失。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4. 赔偿限额

①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300万元；

②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③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RMB2万元）；

④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

⑤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

5.免赔

每次事故医疗绝对免赔为300元，每次事故财产绝对免赔为1000元。
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须提供正反两面）










